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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利许〔2025〕7号

丽水市水利局关于丽水市莲城宾馆迁建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

丽水市莲城宾馆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要求审批丽水市莲城宾馆迁建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的请示》及《丽水市莲城宾馆迁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相关规定，经

审查，现将主要内容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丽水市莲城宾馆迁建项目位于丽水市莲

都区白云街道，东至丽阳小学旧址、南至云岚路、西至翠屏路、

北至红云度假村。工程属新建建设类项目。工程建设园林式酒店，

总建筑面积 32176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2965m2，地下建筑面积

9211m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幢酒店大堂楼、1幢多功能餐饮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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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幢客房楼、道路及配套设施等，设 1层地下室，容积率 1.05，

建筑密度 40%，绿地率 25%。工程组成根据使用功能分为建筑物、

道路及配套设施、绿化、边坡工程等。

工程总用地面积 2.37hm2，其中永久占地 2.19hm2，临时占地

0.18hm2。

工程计划总工期 18个月，计划 2025年 7月开工，2026年 12

月完工。工程总投资 37954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9535万元。所

需资金由建设单位自筹解决。建设单位为丽水市莲城宾馆有限公

司。

项目区不涉及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机构确定的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二、基本同意土石方平衡分析结论。工程土石挖填总量 18.37

万 m3。其中土石方挖方总量 16.47 万 m3（其中表土 0.13 万 m3，

建筑碎石 0.01万 m3，一般土石方 9.47万 m3，石方 6.68万 m3，

干化淤泥 0.18万 m3）；填方总量 1.90万 m3（其中绿化覆土 0.13

万 m3，一般土石方 1.59万 m3，干化淤泥 0.18万 m3）；自身利用

1.42 万 m3（其中表土 0.13 万 m3，一般土石方 1.11 万 m3，干化

淤泥 0.18万 m3）；借方总量 0.48万 m3（一般土石方）利用周边

项目多余方调运；余方总量 15.05万 m3,其中建筑碎石 0.01万 m3

和一般土石方 8.36 万 m3外运至白桥区块沿江道路新建项目综合

利用，石方 6.68万 m3采用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公开出让。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结论。本项目可能发生的水土流

失总量 153t，新增水土流失量 145t。施工期是产生水土流失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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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时段，其中建筑物区、边坡工程、道路及配套设施区为主要水

土流失区域；在工程施工中，应对上述重点区域进行重点防治，

控制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减轻水土流失危害。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和防治标准。本项目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2.37hm2。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南方红壤

区一级标准，至设计水平年（即 2027 年），水土流失治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67，渣土防护率 98%，表土保护率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27%。

五、基本同意取土场设置方案。本工程不设取土（料）场。

工程借方总量 0.48万 m3（一般土石方），利用周边项目多余方。

六、基本同意表土资源利用方案。本项目对公园与绿地植被

发育较好区域施工前期进行表土剥离，剥离面积约0.66hm2，剥离

厚度约20cm，剥离量约0.13万m3。方案利用永久占地范围内地块

东南侧新增表土堆场1处/0.06hm2，表土堆高控制在3.5m以内，坡

比1:1，堆场外侧采取编织袋维护、坡面覆盖密目网等防护措施。

施工后期，临时堆置防护的表土全部用于绿化工程。

七、基本同意弃渣场（堆场）设置方案。本工程不设弃渣场（堆

场）。工程余方 15.05 万 m3，其中建筑碎石 0.01万 m3和一般土

石方 8.36 万 m3外运至白桥区块沿江道路新建项目综合利用，石

方 6.68万 m3采用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公开出让。

八、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措施布局。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区划

分为 3个防治分区：

Ⅰ区-主体工程防治区，防治责任面积 1.96hm2，包括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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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及配套设施和绿化占地。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包括表土剥离、

绿化覆土、排水管线、透水地面铺装、雨水蓄水池、综合绿化、

基坑截水沟、临时排水沉沙、临时苫盖、洗车平台、抚育管理和

施工管理措施等。

Ⅱ区-边坡工程防治区，防治责任面积 0.18hm2，东侧山体边

坡占地。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包括表土剥离、绿化覆土、截排水工

程、边坡绿化、临时苫盖。

Ⅲ区-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防治责任面积 0.23hm2。包括临

时施工场地 0.03hm2、表土堆场 0.06hm2、淤泥干化场 0.14hm2，

均位于永久占地内。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包括场地平整、临时施工

场地防护、表土堆场防护、淤泥干化场防护。

九、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284.01万元（方案新增 67.46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75.74万元，

植物措施 133.72 万元，临时措施 43.23 万元，监测措施 14.92

万元，独立费用 12.59 万元，基本预备费 1.91 万元，水土保持

补偿费 1.89528万元。

十、其他事项。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该项目要据此做好主体工程施工与水土保持措施实施

的衔接工作，加快水土保持各项措施的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应与

主体工程同步实施，确保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二）本方案经批准后，项目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水

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或者项目弃渣点发生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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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或者备案。

（三）主体工程招标文件中，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内容应纳入

正式条款，在施工合同中明确承包商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以确

保水土保持设施和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四）依法依规按照税务部门要求及时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

偿费至国库。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纳入主体工程一并监理，同时应

当配备具有水土保持专业监理资格的工程师，并加强对水土保持

设施建设合同、质量、进度、资金的管理。

（五）依法开展水土保持监测，落实好水土保持监测设施，

加强重点区域监测。监测实施方案及季度报告等成果按规定时间

报送丽水市水利局一份，监测总结报告应满足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要求。

（六）项目投产使用前，生产建设单位按有关规定自行组织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向社会公开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有关资料，并

按规定向我局报备有关验收材料。

附件：丽水市莲城宾馆迁建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提示单

丽水市水利局 

2025年 3月 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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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提示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丽水

市莲城宾馆迁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后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有关

要求提示如下：

一、监督检查部门：丽水市水利局。

二、监督检查范围：丽水市莲城宾馆迁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及扰动范围。

三、监督检查主要内容（以下内容为参考）：

（一）检查水土保持工作职责落实、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

持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水土保持设施运行维护等水土保持工作组

织管理情况。

（二）检查水土保持方案（含变更）编报等手续完备情况、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开展情况等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情

况。

（三）检查是否按规定剥离表土，剥离的表土有无集中堆放

并采取拦挡、苫盖等防护措施，表土自身利用和外运综合利用等

表土剥离、保存和利用情况。

（四）检查取土场、弃渣场（堆场）防护措施是否到位，有

无安全隐患，是否发生变更；是否存在向河道、水库、湖泊倾倒

弃渣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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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检查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是否与主体工

程同时施工；重点区域（如深挖、高填路段等）水土保持措施落

实情况。

（六）检查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开展情况，成果资料是

否齐全、可靠等。

（七）检查水土保持补偿费是否足额、及时交纳等情况。

四、监督检查方式：采取现场检查、遥感监管等方式。

五、监督检查频次：原则上 1 年检查 1-2 次，有堆高 20 米以

上或方量在 50 万立方米以上弃渣场（堆场）、有举报线索、下发

整改通知、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结论为红色或黄色等项目列为

重点监督管理对象，加密监督检查频次。

六、监督检查结果运用：按照有关规定，对监督检查发现的

问题，采用约谈、通报批评、责令整改、纳入重点监管名单和信

用惩戒等方式追究责任。

七、对监督检查人员履职监督：监督检查人员要严格遵守廉

洁自律有关规定，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不当利益，依法

依规开展监督检查，保守商业机密，自觉接受被检查对象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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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丽水市档案馆，丽水市综合执法局，丽水市税务局，丽水市顺盛

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丽水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5年 3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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